
 
 

 
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15任校長候選人送件資料自我檢核表 

表件 確認項目 確認欄 

校長候選人推薦(連
署)資料表 

推薦表內各欄填寫完整  
被推薦人親自簽名表示同意被推薦  
連署推薦代表人資料填寫完整並親自簽名  
推薦方式已擇一勾選  
推薦理由已填寫  
【中央研究院院士連署推薦/國內外大學校院教授、副教
授、助理教授、學術研究機構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研究
員（助理研究員）連署推薦/本校校友連署推薦】 

連署人資料填寫完整 

 

【學術團體推薦】 

檢附內政部核准成立證明及完整會議紀錄，並蓋正式會章
及代表人簽章 

 

【本校學生會推薦】 

檢附完整會議紀錄，並蓋正式會章及代表人簽章 
 

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

個人基本資料各欄填寫完整，並附貼相片  

勾選具備之資格條件、應揭露事項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
檢附學經歷證件影本 

(如為國外文件，請附中譯本並公證；國外學歷學位證 

書經駐外單位驗證) 
 

填列主要著作、作品及發明目錄  
填列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(含相關證明)  
填列治校理念 (含500字摘要)  
推薦方式已擇一勾選  
聲明書親自簽名 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親自簽名  
在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情形聲明書已填寫並親自簽名  
候選人應揭露事項義務及提出異議之權利說明已簽署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候選人簽名: 

 

 (請親自簽名) 

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_____月_____日 

 


